
工 作 联 系 单

工程名称： 编号：

至：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

主题： 初步估算

内容：

项目施工负责人：

日 期： 年 月 日

监理意见：

监理负责人：

日 期： 年 月 日

建设单位现场负责人意见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基建处意见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建设单位意见：

分管副校长意见：

日 期： 年 月 日

说明:1、本单为工作联系单，不作为经济签证与施工依据。

2、经本单确认同意事项二个工作日内提供工程变更审批单，工程变更审批单审批通过

后方可施工，否则建设方不予认可。


